
單位人員因執行公務涉及刑事訴訟，分列為被告及證人得否報支差旅費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100.3.30 處忠字第 1000001951 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1.依銓敘部函釋：「公務人員有『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』第 4條所列公假事由，如

兼具公差性質者，或公務人員經機關派遣公差，合於請公假規定者，均以公假

登記，並加註具公差性質。」亦即員工因公奉派出差，應就其事實認定是否處

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計畫，並以公差登記或在公假中加註公差性質。如符合

上開規定者，可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，支領差旅費，反之，則不

得支領差旅費。 

2.復依銓敘部之函釋略以，公務人員於民事或刑事訴訟中列為原告或被告，而應

司法機關傳喚出庭，且與執行職務有關者，係屬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第 4

條第 8款所稱「法定義務」，準此，因執行公務遭法院以犯罪嫌疑人約談，非

屬出差性質，亦不宜請領差旅費。又倘因公務傳喚出庭或奉派為機關訴訟代理

人，機關可本權責核派公差，並依相關規定報支差旅費，惟應在不重複支領「各

級法院辦理刑事案件證人、鑑定人日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」所領各項日費與

旅費原則下辦理。 


